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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或“会议” ）于2018年12月18日上午10时在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以

现场及电话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Paul� Xiaoming� Lee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12月13日

以电话、电子邮件、书面通知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际出

席会议的董事九人（其中独立董事王平、独立董事卢建凯、独立董事宋昆冈、董事林海舰以通讯方式出席

并表决）。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号），公司拟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按照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

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及会

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56号）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同）。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8-158号）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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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8年12月13日以书面通知方式向公司全

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通知（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或“会议” ）。 本次会

议于2018年12月18日下午13时在云南省玉溪市秀山路14号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应

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三名，实际出席监事三名，由监事会主席黄江岚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作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监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

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相关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56号）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同）。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辞职及补选监事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监事杨跃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由于退休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公司

股东提名张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时止，并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最近两年内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

的监事未超过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及补选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57号）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附件：张涛先生简历

张涛先生：男，汉族，1977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2000年7月至2001年1月， 在哈慈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营销总公司财务中心任财务分析员；2001年8月至

2006年8月，在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财务部任会计；2006年9月至今，在云南德新纸业有限公司任财务

部经理。

张涛先生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监事的任职要求。 截至目前，张涛先生持有玉溪合力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力投资” ）1.6006%股权，合力投资持有公司2.1094%股权，因此，张涛先生间接

持有公司0.0338%股权。 张涛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经查询核实张涛先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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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变更会计政策事项无

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为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

信息质量，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上述财会【2018】15号文件的要求，公司拟

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

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财务报表格式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12

月2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通知》（财会【2017】30号）的规定执行。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 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按照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相关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跨级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要求，

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1、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及“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及“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原“工程物资”及“在建工程” 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 项目；

5、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原“专项应付款”及“长期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款”项目；

8、原计入“管理费用” 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新增的“研发费用” 项目；

9、在“财务费用” 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及“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列报项目及其内容作出的归并、分拆、增补

调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及净利润等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进行的合理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影响，相关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经核查，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

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

公司实际情况，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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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及补选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杨跃先生的书面辞

职报告。由于退休原因，杨跃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及子公司担任任

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杨跃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因此在监

事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之前，杨跃先生仍继续履行监事职责，其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补选出新任监事之日

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跃先生除通过玉溪合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力投资” ）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外，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杨跃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 公司及监事会对杨跃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于2018年12月18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辞职及补选监

事的议案》，同意由股东提名的张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时止，并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附件：张涛先生简历

张涛先生：男，汉族，1977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2000年7月至2001年1月， 在哈慈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营销总公司财务中心任财务分析员；2001年8月至

2006年8月，在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财务部任会计；2006年9月至今，在云南德新纸业有限公司任财务

部经理。

张涛先生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监事的任职要求。 截至目前，张涛先生持有合力投资

1.6006%股权，合力投资持有公司2.1094%股权，因此，张涛先生间接持有公司0.0338%股权。 张涛先生与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查询核实张涛先生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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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8年12月18

日召开， 会议决议于2019年1月3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月3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月3日（星期

四）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1月2日（星期三）下午15:00至2019年1月3日（星期四）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的股东。

（2）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

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6、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12月27日（星期四）。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地点：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秀山路14号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 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名称

1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及补选监事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2018年12月19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并及时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1《关于公司监事辞职及补选监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式

1、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法人股东由法定代

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书

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2、登记时间：2018年12月28日—2019年1月2日9:00-17:00

3、登记地点：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秀山路14号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前台。

登记信函邮寄：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秀山路14号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

邮编：653100；

传真号码：0877-8888677。

4、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会议咨询：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禹雪

联系电话：0877-8888661

传真：0877-8888677

2、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敬请自理。

3、相关附件

附件一：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参会登记表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程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812” ，投票简称为“恩捷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1月3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月2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

时间为2019年1月3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得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参会股东登记表

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股东账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是否本人参会 备注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

致：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委托人出席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

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本单位承担。

委托人（股东）名称：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股东）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持有公司股份数： 受托人身份证：

委托人住所： 受托人住所：

对于以下议案，受托人按照以下指示，进行投票表决（请在适当的方格内填上“√”号，或不填）：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提案1《关于公司监事辞职及补选监事的议案》 √

（说明：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 ，“同意” 、“反对” 、“弃权” 三个选择项下都不打“√” 视为

弃权，同时在两个选择项中打“√”按废票处理。 ）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会议结束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 ）、《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独立董事，在仔细阅读了公司董事会向我们提供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基于客观、独立的立

场，对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 我们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

际情况，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变更会计政策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宋昆冈 卢建凯 王平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650

证券简称：加加食品 公告编号：

2018-098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2月18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2月17日-12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1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17日下午15:00�至2018年12月18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国家级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三环北路与谐园路交汇处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振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78人， 代表股份数516,

836,103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642%；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除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和中小股

东授权代表共174人，代表股份数29,639,250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29%。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数494,368,928股，占公司

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9140%。

2）网络投票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71人，代表股份数22,467,175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03％。

7.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监事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邀请的其他嘉宾

列席会议。

8.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4,044,063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4598%；反对1,010,6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955%；弃权1,

781,39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344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847,21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90.5799%；反对1,010,6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3.4098%；弃权1,781,39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6.0102%。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经逐项审议关于《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标的资产和交易价格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3,663,263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3861%；反对974,1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885%；弃权2,

198,69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425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466,41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89.2951%； 反对974,150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3.2867%；弃权2,198,69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7.4182%。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2.02交易对方及交易方式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3,585,078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3710%；反对1,010,6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955%；弃权2,

240,3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433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388,22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89.0314%；反对1,010,6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3.4098%；弃权2,240,3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7.5588%。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2.03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3,585,078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3710%；反对1,010,6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955%；弃权2,

240,3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433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388,22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89.0314%；反对1,010,6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3.4098%；弃权2,240,3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7.5588%。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2.04发行方式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3,585,078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3710%；反对1,010,6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955%；弃权2,

240,3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433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388,22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89.0314%；反对1,010,6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3.4098%；弃权2,240,3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7.5588%。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2.05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3,585,078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3710%；反对974,1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885%；弃权2,

276,8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440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388,22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89.0314%； 反对974,150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3.2867%；弃权2,276,8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7.6820%。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2.06股票发行数量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3,585,078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3710%；反对1,010,6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955%；弃权2,

240,3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433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388,22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89.0314%；反对1,010,6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3.4098%；弃权2,240,3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7.5588%。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2.07锁定期安排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3,585,078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3710%；反对974,1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885%；弃权2,

276,8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440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388,22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89.0314%； 反对974,150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3.2867%；弃权2,276,8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7.6820%。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2.08业绩承诺及补偿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3,605,878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3750%；反对953,3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845%；弃权2,

276,8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440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409,02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89.1015%； 反对953,350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3.2165%；弃权2,276,8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7.6820%。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2.09业绩奖励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3,579,078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3698%；反对939,8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818%；弃权2,

317,1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448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382,22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89.0111%； 反对939,850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3.1710%；弃权2,317,1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7.8179%。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2.10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3,596,278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3731%；反对903,3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748%；弃权2,

336,4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452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399,42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89.0691%； 反对903,350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3.0478%；弃权2,336,4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7.8830%。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2.11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3,542,078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3627%；反对1,010,0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954%；弃权2,

283,9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441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345,22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88.8863%；反对1,010,0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3.4078%；弃权2,283,9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7.7059%。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2.12拟上市地点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3,577,978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3696%；反对747,0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445%；弃权2,

511,12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485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381,12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89.0074%； 反对747,000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2.5203%；弃权2,511,12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8.4723%。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2.13标的资产交割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3,577,978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3696%；反对937,3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814%；弃权2,

320,7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449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381,12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89.0074%； 反对937,350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3.1625%；弃权2,320,7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7.8301%。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2.14决议有效期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3,577,978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3696%；反对953,3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845%；弃权2,

304,7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445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381,12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89.0074%； 反对953,350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3.2165%；弃权2,304,7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7.7761%。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2.15配套募集资金的相关安排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3,577,978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3696%；反对974,1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885%；弃权2,

283,9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441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381,12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89.0074%； 反对974,150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3.2867%；弃权2,283,975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7.7059%。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4,024,063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4559%；反对958,1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854%；弃权1,

853,89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358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827,21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90.5124%； 反对958,150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3.2327%；弃权1,853,89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6.2548%。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4,024,063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4559%；反对731,3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415%；弃权2,

080,74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402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827,21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90.5124%； 反对731,300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2.4673%；弃权2,080,74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7.0202%。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4,024,063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4559%；反对678,8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313%；弃权2,

133,24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412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827,21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90.5124%； 反对678,800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2.2902%；弃权2,133,24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7.1973%。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4,024,063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4559%；反对767,8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486%；弃权2,

044,24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395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827,21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90.5124%； 反对767,800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2.5905%；弃权2,044,24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6.8971%。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业绩

承诺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4,024,063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4559%；反对767,8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486%；弃权2,

044,24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395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827,21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90.5124%； 反对767,800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2.5905%；弃权2,044,24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6.8971%。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4,024,063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4559%；反对921,6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783%；弃权1,

890,39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365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827,21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90.5124%； 反对921,650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3.1096%；弃权1,890,39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6.3780%。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4,024,063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4559%；反对974,1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885%；弃权1,

837,89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355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827,21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90.5124%； 反对974,150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3.2867%；弃权1,837,89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6.2009%。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审计

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4,024,063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4559%；反对1,010,6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955%；弃权1,

801,39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348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827,21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90.5124%；反对1,010,6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3.4098%；弃权1,801,39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6.0777%。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4,024,063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4559%；反对921,6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783%；弃权1,

906,29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368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827,21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90.5124%； 反对921,650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3.1096%；弃权1,906,29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6.4316%。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

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4,024,063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4559%；反对958,1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854%；弃权1,

853,89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358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827,21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90.5124%； 反对958,150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3.2327%；弃权1,853,89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6.2548%。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请中介机构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4,024,063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4559%；反对958,1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854%；弃权1,

853,89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358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827,21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90.5124%； 反对958,150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3.2327%；弃权1,853,89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6.2548%。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514,024,063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4559%；反对974,15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1885%；弃权1,

837,89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355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6,827,21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比例为90.5124%； 反对974,150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3.2867%；弃权1,837,89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6.2009%。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李荣律师、胡峰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508

证券简称：思维列控 公告编号：

2018-116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94,800,000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日期为2018年12月2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5]1378号）文件核准，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

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000万股，并于2015年12月2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证券简称 “思维列控” ，证券代码“603508”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6,000万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共涉及郭洁、王卫平、李欣、方伟、王中平、高

亚举、张子健、秦伟、张新莉、刘冬梅、赵光明、陈勇、刘力、杨清祥、骆永进15名自然人股东，锁定期均为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现锁定期即将届满，该部分限售股共计94,800,000股，将于2018年12

月26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16,000.00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2,000.00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000.00万股。

2016年12月26日，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东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7名自然

人股东王培增、陈志东、范新、李军、程玥、甘德乐、海金峰解除限售，该部分解除限售股份共计25,200,

000股，详见公司于2016年12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5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6,000.00万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6,520.00万股，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为9,480.00万股，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公司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开展转增股本等事宜，因此，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承诺如下：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情况

1、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李欣、郭洁、王卫平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思维列控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作为公司持股5%以

上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欣、郭洁、王卫平在上述锁定期满后，可根据需要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

易、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的方式适当转让部分公司股份，但并不会因转让公司股份影响控股地位。 在上

述锁定期满后12个月内，李欣、郭洁、王卫平减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各自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

在上述锁定期满后的第13至24个月内，李欣、郭洁、王卫平减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各自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5%，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公司上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及增发等

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将相应进行调整）。 拟转让所持公司股票前，李欣、郭洁、王卫平将在减持前3个交

易日通过公司公告减持意向。

2、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承诺期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

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3、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承诺期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

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二）其他自然人股东承诺

自然人股东方伟、王中平、高亚举、秦伟、张子健、刘冬梅、刘力、陈勇、杨清祥、张新莉、赵光明、骆永

进、陈勇、刘力、杨清祥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此外，自然人股东李欣、郭洁、王中平、方伟、高亚举、秦伟、张子健、刘冬梅、张新莉、赵光明、骆永进

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放弃履行本承诺。

（三）公司时任及现任董监高李欣、郭洁、王中平、方伟、高亚举、秦伟、张子健、刘冬梅、骆永进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承诺期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

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股份锁定的承诺，不存在相关

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并正在执行

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承诺。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对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94,800,000股，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日期为2018年12月26日。 首发

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郭洁 40,008,000 25.01 40,008,000 0

2 王卫平 27,996,000 17.50 27,996,000 0

3 李欣 21,996,000 13.75 21,996,000 0

4 方伟 720,000 0.45 720,000 0

5 王中平 600,000 0.38 600,000 0

6 高亚举 600,000 0.38 600,000 0

7 张子健 480,000 0.30 480,000 0

8 秦伟 480,000 0.30 480,000 0

9 张新莉 480,000 0.30 480,000 0

10 刘冬梅 360,000 0.23 360,000 0

11 赵光明 240,000 0.15 240,000 0

12 陈勇 240,000 0.15 240,000 0

13 刘力 240,000 0.15 240,000 0

14 杨清祥 240,000 0.15 240,000 0

15 骆永进 120,000 0.08 120,000 0

合计 94,800,000 59.25 94,800,000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94,800,000 -94,800,00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94,800,000 -94,800,000 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股 65,200,000 94,800,000 160,0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65,200,000 94,800,000 160,000,000

股份总额 160,000,000 0 160,000,0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

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19日

股票代码：

000752

股票简称：西藏发展 公告编号：

2018-108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借款如涉及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

且情形严重的，且无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虽提出解决方案但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的，公司股票有被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可能，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经公司核查，截止公告日，公司3个主要银行账户和1个

非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被冻结额度为21,258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2.24万元，公司股票有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的可能，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截至目前，（2018）浙0103民初4168号借款合同纠纷法院未有审判结果，如法院判决本公司支付

借款本金25,122,712元及其孳息、律师费以及可能产生的其他费用等，将对公司的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2018）浙0103民初4168号借款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西藏发展” )委托的北京炜衡

（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于2018年9月21日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核查并取得了西藏发展与西藏天易

隆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易隆兴” ）、王承波共同作为被告，案号为（2018）浙0103民初4168号

案件的相关文件，包括：民事起诉状、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法院传票等材料；公司委托的北京炜衡

（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于2018年11月27日收到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2018）浙0103民

初4168号案件的 《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8年9月26日、2018年11月23日、

2018年11月2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18-073、

2018-098、2018-100）。

2、最新进展情况

2018年12月17日下午，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借款合同纠纷案。 公司委派的北

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其他被告均未到庭。 法庭经过了法庭调查、举证、质证、

法庭辩论环节，未当庭宣判。 公司委派律师已当庭向法庭提出：由于目前公司前任董事长、总经理王承波

因涉嫌合同诈骗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鉴于该案件正在调查中，申请法院批准中止本案的审理，等

待刑事案件调查结束。

二、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目前涉及诉讼的具体情况如下：

诉讼事项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国投泰康诉西

藏发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号：（2018）京

民初字第32号

2018年06月20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32号公告

2018年06月20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33号公告

2018年06月22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34号公告

2018年06月26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36号公告

2018年08月30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59号公告

2018年11月28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100号公告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国投泰康诉西

藏发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号：（2018）京

民初字第33号

2018年06月20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32号公告

2018年06月20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33号公告

2018年06月22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34号公告

2018年06月26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36号公告

2018年08月30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59号公告

2018年09月06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66号公告

2018年11月23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98号公告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国投泰康诉西

藏发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号：（2018）京

民初字第60号

2018年08月01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48号公告

2018年08月30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59号公告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吴小蓉诉西藏

发展民间借贷纠纷，案号（2018）川01民初

1985号

2018年09月04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65号公告

2018年09月06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67号公告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瞬赐保理

诉西藏发展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 案号

（2018）川0113民初2099号

2018年09月19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70号公告

2018年10月11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76号公告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至中实业诉

西藏发展借款合同纠纷， 案号 （2018）浙

0103民初4168号

2018年09月26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73号公告

2018年11月23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98号公告

2018年11月29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100号公告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冠中国际诉西

藏发展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 案号（2018）

川01民初3724号

2018年10月24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83号公告

2018年11月28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100号公告

成都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汶锦贸易诉西藏发

展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8）成仲案字

第1227号

2018年11月16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95号公告

2018年11月27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99号公告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阿拉丁控股集

团诉西藏发展民间借贷纠纷， 案号（2018）

浙01民初3924号

2018年9月20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71号公告

2018年11月22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97号公告

2018年12月13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106号公告

除此之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将进一步核查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经核实确认后若存在应披露的诉讼事项，公司将及时进行披露。

三、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借款如涉及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

且情形严重的，且无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虽提出解决方案但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的，公司股票有被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可能，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经公司核查，截止公告日，公司3个主要银行账户和1个

非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被冻结额度为21,258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2.24万元，公司股票有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的可能，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经公司核查，截止公告日，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苏州华信

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

权状态为冻结。

3、截至目前，（2018）浙0103民初4168号案件法院未有审判结果，如法院最终判决本公司支付借款

本金人民币25,122,712万元以及利息、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以及可能产生的其他费用等，将对公司的

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8日


